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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業宣布維持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
110年7月12日，請輔導轄內宗教團體持續配合各項防疫措
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，考量現階段國內跨區傳播事

件仍然存在，並參考世界各國因過早解封致疫情再起之經
驗，決定維持全國疫情警戒第三級至110年7月12日，爰請
貴府(局)輔導轄內宗教團體，於第三級警戒解除前，共體
時艱持續配合以下防疫措施：

(一)實體宗教集會活動暫停辦理。以線上直播(或預錄)方式
辦理者，請輔導主辦單位以最精簡人力(室內最多4人、
室外最多9人)辦理。

(二)寺廟教會(堂)等宗教場所內部暫不開放一般民眾進入。
個別民眾在不群聚之前提下，得於宗教建築物外之廣
場、廟埕等空曠地點拜拜、祈禱，但請輔導宗教團體做
好進出動線及人流總量管制(在場含工作人員最多
9人)，且勿提供信眾輪流使用或頻繁接觸之祭祀用具。

(三)又辦理線上直播(或預錄)之工作人員，以及在廣場、廟
埕等空曠地點拜拜、祈禱之民眾，均須落實實聯制、量
體溫、全程佩戴口罩、禁止飲食、保持社交距離、加強
清潔消毒等各項防疫措施。

二、另查衛生福利部110年5月28日公告之「因應COVID-19 第
三級疫情警戒相關措施及裁罰規定表」載明全國宗教祭祀
場所應遵循之防疫措施、違反規定之罰則及裁罰依據，貴
府(局)就違反該表防疫措施者，請視違規情節依傳染病防
治法據以裁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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